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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建管〔2021〕5 号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房屋建筑和

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、长春新区城建委、长白山

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相关企业：

依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及《建筑工人实名制

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建市〔2019〕18 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建设

工程监管，充分发挥实名制管理工作在根治欠薪、市场行为

监管、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拓展应用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

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加强项目管理人员的录入和考勤

（一）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

单位、承包单位、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全面纳入建筑工人实

名制管理范畴。按规定采集项目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、从业信息、

诚信信息。项目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

责人、安全负责人、劳务负责人、总监理工程师、总监理工程师

代表、专业监理工程师等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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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在开工前，

按照中标通知书、合同约定、投标文件承诺人员配置情况以

及相关规定的要求，通过“吉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”

(以下简称省实名制平台)录入所有项目管理人员基本信息、验

证二代居民身份证、采集人脸照片等相关信息。每个施工日

必须通过实名制通道采用人脸识别进行考勤,每日考勤时间

应与施工作业时间相符，考勤次数不得少于两次，当天在场

时间累计超过四小时计为有效考勤，否则按当天缺勤统计。

（三）省实名制平台已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

人员数据库对接，各方参建主体在施工项目配备的管理人员如不

具备相关证书资格，将不能在省实名制平台中进行考勤。各级住

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各方主体加快录

入补充完善项目管理人员信息。

（四）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（项目经理）、专职安全员、

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、安全监理工程师考勤每月到岗率不

得低于当月实际施工天数的 80%；各参建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

综合到岗率不得低于当月实际施工天数的 70%。在岗履职天数

如有合同约定，则按约定执行，但不得低于上述到岗率。考

勤记录将作为对建筑市场行为监管以及是否履职的重要依

据。

二、加强项目建筑工人（含农民工）的录入与考勤

（一）建筑工人是指在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或提供辅助

劳务的人员。



- 3 -

（二）项目总包企业或者分包企业应当按照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的要求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，通过省实

名制平台对进场的建筑工人基本信息、从业信息进行采集、

核实、更新。

（三）建筑工人每个施工日要通过现场实名制通道人脸

识别、移动定位、电子围栏等方式进行考勤。每日考勤时间应

与施工作业时间相符，考勤次数不得少于两次。

（四）未通过进场实名登记的人员，不可进入相应的施

工现场进行施工。建筑工人(含农民工)工资表依据实名制平

台考勤记录、日工资标准生成，作为从工资专用帐户获取工

资唯一途径。

三、监督管理要求

（一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，是指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

人员、工人以真实身份信息录入省实名制平台并进行综合管理的

制度。

（二）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因事请假一周以内的，需事

先安排好工作。因特殊情况需要连续请假一周以上的，请假

条经监理单位审核,报建设单位同意并存档，应事先安排具备

同等证书或资格的人员顶岗。

（三）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一般不得变更，如确需变更

的，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后，及时在省实名制平台中验

证二代居民身份证，采集人脸等信息进行变更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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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参建企业、项目部务必高度重视人员到岗履职

工作，加强现场项目管理人员日常到岗履职管理和系统核查工

作，确保企业主体责任和人员岗位行为责任落实到位。

（五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监督指导项目各参

建单位按照要求落实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日常管理,每月对

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落实情况进行系统核查、开展现场抽

查。对到岗履职不达标的项目和个人要采取责令限期整改、

约谈企业负责人、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等措施，限期未整改的

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。对

项目实名制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予以

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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